
佛光大學 102學年度學生宿舍（勾選：□大 2 ；□大 3 ；□大 4 ；□研究所）住宿申請表 

系 所 性 別 姓 名 學號 欲住宿舍及房型 聯 絡 電 話 

 □男； □女   雲來集 海雲館 林美寮 住家：（   ） 

學生手機： 

家長手機： 

戶籍地址：    

通訊地址： 房型：□2人□4人 

身分類別 

1.□行動不便或患有特殊疾病（領有公立醫院證明）；2.□僑生或外籍生；3.□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（具有鄉鎮

公所以上證明）；4.□設籍金門、連江、澎湖縣；5.□設籍台中以南（含台中）地區；6.□設籍台中以北及宜蘭

偏遠（含三星、大同、蘇澳、南澳）地區；7.□設籍宜蘭縣市；8.□應屆宿自會幹部 9.□剃度出家  

（勾選 1--6項者請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印本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未附者視同設籍宜蘭縣市） 

□身高 185公分以上者  

申請單繳交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上述申請屬實，並保證遵守「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之各項規範，敬請核示。 學生簽名： 

謹呈 

生   活   輔  導  組 

組長 學務長 

宿舍輔導員 承辦教官 

    

註： 

一. 住宿申表填妥後，逕以下列方式申請： 

(一) 親自繳交宿舍輔導員。 

(二) 限時掛號（郵戳為憑）逕寄「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號  生活輔導組收」、或傳真 03-9874802 生活輔導組收。 

二. 申請期限：4月 1日至 4月 22 日止，逾期概不受理；洽詢電話 03-9871000-11212或 03-9874858。 

三. 有關住宿之優先順序及相關規定，依抽籤日之最新公告資料為主。 


